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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根据省规要求

1、机动车停车计算:

住宅  ＜150且≥90平方米，每户1.2个：74*1.2≈89个；

      ＜90平方米，每户0.8个：72*0.8≈58个；  

需配建机动车车位147个，实际配建147个，满足规范要求。

2、非机动车停车计算：

住宅 ＜150且≥90平方米，每户1个：74*1=74个；

     ＜90平方米，每户2个：72*2=144个；

需配建非机动停车位218个，实际配建218个，满足规范要求。

所有机动车停车位均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。住宅应建充电车

位数为：147*20%=30个，实设充电车位39个（其中快充车位2个

）。

3、应建人防面积=计容建筑面积*5%=19796.88*5%=989.844平方

米，实际建设人防面积1295.74平方米，满足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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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62.63 

2017.69 

40.66% ≤42%

529.83

10.68% ≥10%

3.99 ≤4

23692.00 

地下建筑面积（㎡） 3301.76 

地上建筑面积（㎡） 20390.24 

19796.88 

计容住宅建筑面积（㎡） 16610.23 

计容工具间建筑面积（㎡） 2062.12 

计容配电用房建筑面积(㎡) 467.99 

计容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(㎡) 100.74 ≥100㎡

计容消控室建筑面积(㎡) 30.8

计容托育服务用房建筑面积(㎡) 35.95 5个托位

计容养老服务用房建筑面积(㎡) 407.1 ≥400㎡

计容发电机房建筑面积(㎡) 43.47

计容公共通道建筑面积(㎡) 38.48

3895.12 

不计容地下室建筑面积（㎡） 3301.76 

不计容机动车架空层建筑面积 593.36 

146 

468 3.2人/户

≤67.1 ≤80

地下 1 

地上 20、21

147 

地下 108 

地上 39 

218 

地下 0 

地上 218 

项目规划技术指标一览表

     具体情况

数值 规划条件 备注

项目

规划用地面积（㎡）

建筑基底面积（㎡）

建筑密度（%）

绿地面积（㎡）

绿地率（%）

容积率

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
其中

计容建筑面积（㎡）

其中

不计容建筑面积（㎡）

其中

总户数（户）

住宅总人数（人）

规划建筑高度(m)

建筑

层数

机动车停车位（辆）

其中

非机动车停车位（辆）

其中




